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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商法外观主义原则的运用
——以《公司法》司法解释三为视角

袁 野

摘 要 为了保护交易安全，我国商法引入了外观主义原则。然而，由于对外观主义缺少准确的理解，司法实践中往往机

械地适用法律条文。因此，有必要研究外观主义的运用，加深对外观主义的理解。本文在简要介绍外观主义的基础理论后，

分析外观主义在《公司法》司法解释三中的规定及司法实践，探讨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运用外观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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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外观主义的基础理论

（一）外观主义的概念

“外观主义是商法的一个基本原则，其含义是指在商事交易

当中以交易相对人的外观行为为标准，确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

效果，即使该外观事实与交易本来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，法律为

保护交易相对人对行为外观的信赖，确定基于信赖所为的行为受

法律保护。”简而言之，“外观主义就是以交易当事人行为之外观

为准，而认定其行为所生之效果也”。

（二）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

我国的外观主义包括三大基本要件，外观事实的存在，行为

人本人的可归责性，行为相对人的合理信赖。

1. 外观事实。所谓外观事实就是在法律上或交易观念上认

为是重要事项的客观事实的外在表现形式。外观事实是一种关

系事实，是由人的行为引起的事实或就是人的行为本身。外观事

实具有主观性和虚假性，外观事实不完全等于客观的自然事物，

外观事实是人们主观上所认识到的事实，是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和

理解的结果，这其中同时包含了真实因素和虚假因素。根据外观

事实所表征的内容不同，外观事实可以分为意思的外观，权利的

外观和其他信息的外观。意思表示的外观事实指行为人内心意

思的外在表现形式。

2. 可归责性。行为人本人的可归责性是指行为人对于外观

事实的产生具有过错，所以外观事实所引起的后果可以归责于行

为人，可以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。如果外观事实的产生，完全是

由于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等造成，行为人不存在过错，则不适用外

观主义对行为人进行归责。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

系，如果 A 引起 B 的发生，则前者是后者的原因，后者是前者的

结果，这种关系就是因果关系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，故意是指

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外观事实的产生。过失是指行为人知道或应

当知道可能会产生外观事实，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者轻信能够避

免，从而导致外观事实的产生。

3.合理信赖。行为相对人的合理信赖是指在交易关系当中，

行为人相对人善意地相信行为人本人作出的行为或提供的信息

真实，并依据这种信赖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。合理信赖由

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构成，主观方面指行为相对人善意地相信行

为人本人作出的行为或提供的信息真实。客观方面指行为相对

人依据信赖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。所以，合理信赖是主客

观相结合的产物。

二、外观主义在《公司法》司法解释三中的规定

（一）外观主义在《公司法》司法解释三中的典型体现

1．股权无权处分中的外观主义。根据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

第 25 条第 1 条规定，股东处分其名下的股权，实际出资人以其对

股权有实际权利为由，请求认定处分行为无效的，可以参照《物权

法》第 106 条的规定处理。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的行为符合善意

取得的要件，则可以通过善意取得获得权利。在该规定之中，外

观事实是股权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事实。可归责性是由于名

义股东通过与实际出资人协议，故意将股权登记于名义股东名

下。合理的信赖是善意第三人在获得有关权利时不知道或不应

当知道名义股东不具有处分权，并且基于股权登记于名义股东名

下的外观事实，实施了购买名义股东所处分的股权的行为。

2．公司债务赔偿中的外观主义。根据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

第二十六条的第 1 条规定，公司债权人以名义股东未履行出资义

务为由，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，

名义股东以其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的抗辩无效。也即在这种

情况之下，名义股东仍然要对债权人承担责任，这是因为在此时

要侧重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债权人的信赖，体现了商事外观主义在

《公司法》中的运用。这种情况下，外观事实是名义股东的名字记

载于股东记载资料中。可归责性是名义股东故意将其名字记载

于股东记载资料之中，同时，债权人信赖名义股东为公司股东是

由于名义股东的行为所引起，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合理信赖

是债权人根据股东记载资料记载的名义股东名字，信赖名义股东

为公司股东。同时，债权人基于这种信赖实施一定行为要求名义

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。

（二）外观主义在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中的限制

1．可归责性的限制。根据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第 28 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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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冒用他人的名义出资并且以他人名义作为股东进行登记

的，被冒用名义的人不承担责任，而由冒用他人名义之人即实际

出资人自己承担责任。该条规定对外观主义的运用进行了限定，

通过该条规定可以看出，我国《公司法》司法解释主张，在运用外

观主义时要考察行为人的过错。被冒名之人由于不存在任何过

错，所以不适用外观主义的责任。

2．适用对象的限制。根据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第二十四

条前两款的规定，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约定，由实际出资人

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，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，实际出资人与

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，如无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

情形，那么合同有效。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，实际出资人

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，人民法院

应予支持。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、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

由进行的抗辩无效。但该条第 3 款却规定，在名义股东和实际出

资人之间发生非股权利益归属时，名义股东可以以股东名册登

记、工商登记来对抗实际出资人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运用外观

主义。

三、外观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00 年 8 月 16 日丰收公司成立，注册资本 50 万元，由两方

股东共同出资，即甲方李君出资 3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60%）和乙

方袁俊峰出资 2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40%）。2010 年 3 月 1 日公

司章程修改，注册资本改为 1250 万元，李庆喜以人民币 650 万元

出资（占注册资本 52%），齐建荣以人民币 600 万元出资（占注册

资本 48%）。2010 年 6 月 16 日公司章程再次修改，注册资本变

为 6000万元，袁俊峰以人民币3060万元出资（占注册资本 51%），

王伟以人民币 2940 万元出资（占注册资本 49%）。法定代表人及

公司执行董事为袁俊峰，公司监事由王伟担任。2010 年 10 月 13

日公司章程修正案再一次确认甲方：

袁俊峰以人民币 3060万元认缴出资，占注册资本的 51%，实

际缴纳 3060 万元整。乙方：王伟以人民币 2940 万元认缴出资，

占注册资本的 49%，实际缴纳 2940 万元整。2011 年 1 月 17 日

由李敬账号汇入王伟账号 2940 万元，同日由王伟账号又汇入丰

收公司账号 2940 万元。天津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

年 1 月 18 日为丰收公司出具验资报告，证实变更后的累计注册

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，实收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

总额的 100%。案件审理中，王伟出具一份说明，内容为“天津开

发区丰收贸易有限公司 49%股份我实际并未出资，实际出资人是

李敬，我就是名义股东，我是代李敬持股的，实际幕后操纵人是张

世勇，具体投资本人不知”落款盖有王伟的个人印鉴，但没有时间

及签名。另查明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二中院）已

经判定王伟与博艺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有效并判令王伟偿还博

艺公司借款 5100 万元。在诉讼期间，二中院裁定“冻结王伟银行

存款人民币 5100 万元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应等值财产。”同日，二中

院查封了王伟持有的丰收公司 49%的股权。后来，因王伟未履行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博艺公司向二中院申请执行。上

述判决执行过程中，李敬向二中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，二中院裁

定驳回李敬的异议申请。后来，李敬提起本案诉讼。本案庭审

中，袁俊峰当庭陈述“当时其跟张世勇是合作关系，丰收公司股份

其占 51%，张世勇占 49%，张世勇要求股份登记在王伟名下，当

时张世勇没有钱，其找李敬，让李敬替张世勇出 49%股权，然后让

张世勇把钱再还给李敬。”一审法院审理后，判决驳回李敬的全部

诉讼请求。李敬不服判决，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

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（二）二审法院的意见

李敬作为博艺公司与王伟执行案件的案外人，主张系该案执

行标的物即丰收公司 49%股权的隐名股东，王伟仅为名义股东，

该股权不能作为王伟财产进行强制执行。对此本院认为，对于隐

名股东的资格确认问题，应该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，区分对待。

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上股东之间有关“名实出资”的约

定，只在定约人身上发生效力。涉及股东与善意第三人的外部关

系时，应该坚持外观主义原则，注重审查工商登记的内容。工商

登记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证权的功能。即使登记机

关的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一致，也应该有效的保护第三人因合

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作出的行为效力。本案中，丰收公

司章程、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中均记载王伟系丰收公司的股东，

持有公司 49%股权，博艺公司有理由信赖工商登记确认的股东及

持股份额是真实的，其在交易过程中基于信赖王伟持有丰收公司

49%股权而为的法律行为应予保护。其次，关于博艺公司是否为

善意第三人问题。王伟与博艺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，已经二中院

（2011）二中民一初字第 59 号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，该判决认

定王伟与博艺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有效，判令王伟偿还博艺公司

借款 5100 万元，这也正是博艺公司申请执行的法律依据，现李敬

既无证据证明博艺公司与王伟恶意串通，亦无证据推翻生效判决

查明确认的法律事实，故其主张博艺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，理由

不能成立。

四、结语

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运用外观主义，既要正确理解外观主义的

理论特别是外观主义构成要件的判断标准，又要充分认识有关外

观主义的司法解释。从而把理论、司法解释结合起来指导审判实

践，才能做到外观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运用。然而，实践总

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，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也要对实践

处理的案例进行分析，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，反过来对有关理

论、司法解释进行修正。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准确

运用外观主义，不断适应司法实践发展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外观主

义的作用。


